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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密云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2016年8月16日，23名劳动者
来到密云仲裁院申请立案， 称被
单位无故解除劳动合同， 要求支
付经济补偿金。 密云区总工会调
解中心得知此事后， 第一时间介
入，了解相关情况，安抚劳动者，
为他们解答法律问题。 不仅帮23
名员工立上了案， 还为其办理了
法律援助手续。

过了两天，同单位另外100余
人突然聚集到仲裁院， 称单位已
无法生产要与员工解除劳动合
同。 工会调解员与仲裁员一起劝
阻他们不要做出过激行为， 引导
大家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诉求。

8月24日， 公司正式宣布停
产 ，150名员工到司法局表达诉
求。为防止部分劳动者情绪失控，
工会调解中心迅速介入， 三名工
会律师加班加点代写仲裁申请
书。8月25日晚，150份申请书全部
书写完毕，并于8月26日上午将其
全部立案。

密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为173名员工开设绿色通道，
于9月6日开庭进行审理。 9月13
日，这些员工全部领到了裁决书。

处理结果：

173名员工获赔680余万元。

案件评析：

该案件中的用人单位系外资
企业， 员工们担心公司关闭后拿
不到赔偿， 所以工会法援律师在
第一时间帮他们立案， 并且积极
与仲裁委沟通， 使这些员工24天
就拿到了裁决书。

为了保证劳动者拿到赔偿
款， 法援律师积极与法院沟通查
封事宜。 9月22日， 密云法院执
行庭对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和车
辆进行查封、 扣押、 冻结。 9月
26日上午， 法援律师陪同承办法
官到被申请人的工厂送达执行裁
定书与协助执行通知书。 在完成
所有法定手续后， 在场执行干警
对厂房内的机器设备进行了核对
和查封。 此后， 法援律师又与法
官到平谷海关和天津码头， 对该
公司准备运输出境的设备进行查
封， 最终在天津海关将这家公司
的4集装箱机器设备扣押查封。

推荐单位：

顺义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从2015年9月起， 北京某食
品公司开始拖欠本单位李某等65
名农民工的工资， 并停缴了社保
费。 为此， 这些农民工找到信访
办、 劳动监察大队等多个部门投
诉举报， 对方都建议他们通过仲
裁解决。 但由于不会书写仲裁申
请书， 不知道怎么履行立案、 开
庭的程序， 他们再次陷入困境。

顺义区总工会得知此事后，
迅速指派李慧霞律师为这65名农
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工会律师查
看了这些职工的证据材料， 以单
位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其
寄发了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随后向顺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提起仲裁申请。经审理，仲裁委
裁决单位支付李某等65名农民工
工资、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补偿
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462057元。

单位不服， 向顺义区法院起
诉。 一审阶段有20位农民工与用
人单位达成调解， 其余45人和用
人单位的劳动争议进入二审程
序。2016年10月底，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判决， 维持
了顺义区仲裁委员会以及顺义区
人民法院的审理结果。 2016年11
月，65名农民工申请强制执行。

处理结果：

65位农民工已陆续拿到120
余万元执行款。

案件评析：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
规定， 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的、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 劳动者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并依据第四十六条
的规定， 获得经济补偿。 所以，
65位农民工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
偿符合法律规定。

另外， 依据 《农民合同制职
工参加北京市养老、 失业保险暂
行办法》、 关于印发 《北京市农
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 的通
知、 《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 等
内容， 单位于2011年7月1日前未
缴纳养老保险的， 职工有权请求
用人单位支付相应的补偿 。 所
以， 本案中因单位未缴社保费的
部分农民工， 得到了相应补偿。

推荐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27日， 司某被A
快递公司招聘为快递员。 2014年
5月12日， 司某以单位未签劳动
合同 、 未缴社保为由解除了劳
动关系。 离职后， 他多次要求单
位发放2014年4月1日到5月12日
的4103元工资， 被拒绝。 随后他
申请仲裁， 索赔拖欠工资和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结果， 因
单位拿出司某与B公司签订的劳
动合同而否认存在劳动关系， 被
仲裁委驳回请求。

司某不服，随后向法院提起
诉讼，并向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
务中心申请法援。 2016年1月，杨
雪峰受委托担任司某的代理人。

杨雪峰接案后详细了解事情
经过， 向法院提起追加B公司为
共同被告， 并积极辅导职工收集
有效证据。 最后反败为胜， 司某
的诉求获得法院支持。

处理结果：

单位支付工资4103元、 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000元。

案件评析：

一般来说，劳动合同可以证
明签订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
在本案中，A快递公司与B公司是
同一个负责人，设局骗司某在劳
动合同上签字，以为这样就能逃
避赔偿责任。 单位耍的这点小聪
明只会作茧自缚，因为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
要结合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支
付、社会保险的缴纳、入职等因素
综合予以认定。 因诉讼阶段劳动
者一方提供的证据，能有效证明
司某与A快递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所以法院采信了其主张。

本案中， A快递公司始终称
与司某不存在劳动关系， 未依法
提交相关证据， 所以法院对司某
关于入职时间、 工资标准、 离职
情况的主张予以采信。 因司某以
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解除劳
动关系， 而A快递公司确实存在
这种情况，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38条和第46条的规定， 故单位
应向他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
济补偿金 。 B公司作为关联公
司， 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推荐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基本案情：

曾某是广州人， 2012年2月
15日被广州一家科技公司招聘为
测试工程师， 单位未与他签订劳
动合同、 未缴社保， 2016年4月
13日被辞退。 曾某申请仲裁， 裁
决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2.8万元。

科技公司对裁决不服， 在北
京的法院提起诉讼。 曾某从没在
北京工作过， 也未到过北京， 人
生地不熟的他在法院开庭前夕找
到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求
助。 曾某符合受援条件， 而异地
职工来北京工会申请法援这是第
一次， 法律服务中心非常重视，
指派经验丰富的公职律师胡芳及
工作人员李颖为曾某代理案件。

两位工会法援人员精心准备
诉讼策略和代理意见。 开庭时，
利用法官开会未到庭的机会， 在
陪审员的帮助下， 胡芳与科技公
司的代理律师积极沟通， 耐心说
服， 终于使单位同意支付4万元
补偿， 争议双方达成和解。

处理结果：

曾某获补偿4万元。

案件评析：

该案有三个特点： 一是科技
公司的注册地在北京， 有权在北
京诉讼， 但因仲裁阶段是在广州
进行的， 而北京与广州在地方法
规、 政策方面有差异， 且劳动争
议发生地也在广州， 使该案的结
果不乐观；

二是曾某只有一份录音证
据， 其他文字材料是复印件， 能
否被法院认定为有效证据很难
说， 所以此案存在败诉的风险。
因此法援人员有顾虑： 万一官司
输了， 会不会被职工埋怨？ 毕竟
这是首都工会啊；

三是曾某到北京来应诉要支
付往返火车票、 在京吃住行各种
费用， 成本很高， 案件拖得时间
越长对职工越不利。

工会法援人员克服重重困
难， 利用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
通过和解的方式使曾某在最短时
间内既获得补偿， 又与单位化解
了矛盾， 并开创了北京工会为异
地职工在北京维权成功的先河。

单位停产职工丢工作
工会介入
173人获赔680余万

单位骗员工签合同
工会法援
帮快递员赢官司

广州职工在北京成被告
首都工会出手
帮其获4万元补偿

工会一路维权
65位农民工
拿到120余万元赔偿

推荐单位：

丰台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王某于2012年4月1日入职本
市某劳务派遣公司， 并被派遣到
某航空北京分公司工作。 2013年
3月15日， 航空北京分公司对王
某作出停飞决定， 并将其退回至
劳务派遣公司， 该公司随后与王
某解除了劳动合同。

王某不服单位的决定， 以劳
务派遣公司、 航空北京分公司为
被申请人提起劳动仲裁， 并经劳
动仲裁裁决、 法院一审、 二审诉
讼程序， 判决劳务派遣公司继续
履行与王某之间的劳动合同。

判决后， 劳务派遣公司要求
变更劳动合同中王某的工作岗
位、 工资基数及社会保险基数等
内容， 王某不同意。

因协商不成， 王某依据生效
判决要求劳务派遣公司支付工
资、 社会保险及公积金、 培训费
等， 被拒后提起劳动仲裁， 工会
委派律师为其代理案件。

处理结果：

劳务派遣公司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 并支付工资损失26968元、
返还岗位培训费10000元。

案件评析：

在实际用工中， 被派遣劳动
者一旦被用工单位退回， 派遣单
位为了降低成本， 常会立即与该
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 本案就是
因此引发的一起劳动争议。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十
五条第二款规定： “被派遣劳动
者因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被用工
单位退回， 劳务派遣单位重新派
遣时降低劳动合同约定条件， 被
派遣劳动者不同意的， 劳务派遣
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但被派
遣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除
外。” 由此来看， 王某被用工单
位退回后， 其与劳务派遣公司的
劳动关系并未因此解除， 劳务派
遣公司应为王某安排岗位、 支付
工资等。 同时， 双方无法就重新
派遣达成一致， 派遣单位也不得
解除劳动合同， 应继续按原劳动
合同的约定向王某支付工资， 现
劳务派遣公司违法解除造成王某
无法正常获得劳动报酬， 所以要
向他支付相应的工资损失。

被退回又遭解职
工会律师
帮劳务派遣工保住饭碗

经过基层工会筛选初荐， 由北京市总工会法律部、 法律服务中心与 《劳动午报》 共同评选了 “2016年北京工会劳动维权十大案
例”。 为了让广大职工更好地了解劳动维权知识， 记者特请这十大案件的承办人胡芳、 李慧霞、 杨雪峰、 王铮、 常晶齐、 栾菲菲、 刘学
永、 王天任、 阎震翔、 于德华等人对案件进行了评析。

北京工会劳动维权十大案例评析


